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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施工招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雷同
认定及处理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秩序，有效预防和打击利用

电子投标方式实施串通投标违法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电

子招标投标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做

好施工招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）雷同认

定及处理意见明确以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电子投标文件雷同情形认定

评标评审过程中，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

审申请文件）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雷同：

（一）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）

存在上传文件的 IP地址信息相同，且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的，

应当认定为利用同一工作场所上传投标文件，涉嫌存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第（二）项规

定的“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”的投

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情形；

（二）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）

存在计算机网卡MAC地址、CPU序列号、硬盘序列号等机

器码信息异常一致的，应当认定为利用同一台电脑制作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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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，涉嫌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

或者个人编制”的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情形；

（三）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存在已标价工程量清

单电子文档记录的计价软件加密锁序列号信息和计算机网

卡MAC地址、CPU序列号、硬盘序列号等机器码中任意两

个信息异常一致的，应当认定为利用同一台电脑、同一计价

软件制作投标文件，涉嫌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

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

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”的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情形；

（四）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经查重分

析，投标报价呈等差数列、报价的差额本身呈等差数列或者

规律性的百分比等情况的，涉嫌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第（四）项规定的“不同投标人的

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”的投标人相

互串通投标情形。

二、雷同电子投标文件处理

对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）雷同的，经评标

委员会集体表决认定为串通投标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招标文件

（资格预审文件）规定的评标办法和标准，依法否决其投标，

并提请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调查处理。

三、保障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健全招标文件评标标准规定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要加强宣传本文件工作要求，引导招标人依法维护自身



- 3 -

权益。各级行政监督部门要督促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

机构在招标文件（资格预审文件）中载明电子投标文件（资

格预审申请文件）雷同情形及处理意见，推动投标人切实规

范投标行为。招标代理机构未按要求编制招标文件（资格预

审文件）的，由行政监督部门按照《贵州省工程建设领域招

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服务行为记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

《严重不良行为情形》第 20项规定进行记录和责令改正。

（二）加快完善电子辅助评标系统。各省级行政监督部

门要结合本领域施工招标项目评标评审内容，会同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制定电子辅助评标评审标准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要根据需要改造评标系统，加快完善电子辅助评标功能，

并在投标文件解密后及时向评标委员会提供不同投标人的

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）计算机网卡MAC 地址、

CPU序列号、硬盘序列号、计价软件加密锁序列号等投标文

件特征码信息。省发展改革委要会同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依托贵州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开展辅助评标系统操作培训，推

动评标专家主动加强辅助评标结果运用。

（三）规范评标评审行为。评标委员会在起草评标报告

时，应当将雷同情形、串通投标行为的认定情况和否决投标

情况进行说明，并按照《贵州省工程建设领域招标项目评标

评审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通过公共资源交易“全省

一张网”推送至行政监督部门。评标专家未按照招标文件（资

格预审文件）规定，对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）

雷同性提示内容进行认定或者作出相应处理的，由行政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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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一

条第三项规定和《贵州省评标专家评价考核办法》中《严重

不良行为情形》第 11项规定加强管理。

（四）依法加强监督。各级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行政

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电子投标文件（资格预审申请文

件）雷同情形以及其他串通投标违法行为监督。对经查实存

在串通投标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

五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

七条相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，并根据《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

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》（发改法规

〔2018〕457号）相关规定，依法对违法企业及人员实施联

合惩戒。串通投标行为符合《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

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六

十八条规定情形的，应当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

（五）本文件自 2024 年**月**日起施行。2024 年**月

**日起发布招标公告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施工招标项目，招标

文件应当载明本文件明确的投标文件雷同情形认定及处理

方式。对未按要求编制招标文件（资格预审文件）的，行政

监督部门要及时督促改正。

2024年**月**日


